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优思股权的议案》，同意

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同时对外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终端技术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优思”）和深圳优思

伟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优思”）100%股权。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2017]217号《大唐终端技术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深圳优思伟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和中资评报[2017]218号《大唐终端技术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上

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收益法得出的结果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深圳优思和上海优思经评估后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为 896.67 万元、31,094.53 万元。 

参考以上评估结果，按照国有产权交易有关管理制度，上海优思 100%股

权的挂牌价格拟为 32,000 万元，深圳优思 100%股权的挂牌价格拟为 1,150万

元，合计 33,150万元。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资料，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就公司对外转让要玩公司股权的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

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

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二、本次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评估报告的评估

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相关，评估方

法合理。 



三、公司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中资评报[2017] 217 号、中资评报[2017] 218 号）确定的评估结果为定价

依据，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鲁阳、宗文龙、李可杰 

                                                   2017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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